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廖振倫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世珍  

訴訟代理人  楊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1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3號第一審判

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㈠駁回廖振倫後開第二項之訴部

分；㈡命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給付逾新臺幣壹萬陸仟參佰玖拾玖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

外）之裁判，均廢棄。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再給付廖振倫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玖佰壹

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開廢棄㈡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廖振倫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陽明管委會）之法定代理

人原為常傳楷，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王世珍，茲據王世珍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7頁），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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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

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

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

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廖振倫（下逕稱姓

名）於原審以陽明管委會為被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民國111年12月1日起至廖

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新臺幣（下

同）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

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廖振倫在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系爭勞退專戶）。㈣

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28萬260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

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見原審卷㈠第9至10

頁）。嗣原審判決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

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

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

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系

爭勞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及自1

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

陽明管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並駁回

廖振倫其餘之訴（見本院卷第7頁）。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

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1萬5919元本息之訴部分、陽明管

委會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廖振倫就原判決

駁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5萬291元〈計算式：28萬2609

元-1萬6399元-11萬5919元=15萬291元〉本息部分，未據提

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嗣廖振倫於本院撤回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經陽明管委會同意（見

本院卷第150頁）。又廖振倫就上開起訴聲明第㈡項、第㈢

項請求陽明管委會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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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縮為至113年2月29日止（見本院卷第150頁、第175頁）；

陽明管委會則撤回關於原判決命其為廖振倫提繳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之上訴（見本院卷第

152頁），核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

予准許。故上開經撤回、減縮及未據廖振倫提起上訴部分，

均脫離訴訟繫屬，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廖振倫於原審主

張其每日工作為8小時，並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而延長工作

時間15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㈠第29至35頁），並於本院審理

中，就陽明管委會抗辯廖振倫之工作時間內有用餐時間30分

鐘等語（見原審卷㈡第65頁），陳述該30分鐘用餐時間係屬

待命之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43頁），核屬新攻擊防禦方

法之提出。陽明管委會雖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57頁），惟

廖振倫提出上開攻擊防禦方法，乃係對於陽明管委會在第一

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

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廖振倫主張：伊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

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

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

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伊

於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且未因工作時查看手機

而怠忽職守，陽明管委會竟以伊工作期間查看手機、不注意

人車出入為由，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伊，依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

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自非合

法。伊於111年11月22日（廖振倫誤述為111年11月21日）向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

關係，陽明管委會仍於兩造間勞資爭議調解期間，於同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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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

亦為無效。嗣兩造於113年2月29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則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給付伊薪資2萬5250元及為伊提繳勞退金1515元。其次，伊

於任職期間，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

理工作交接，且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出勤工作，陽明管委

會應給付伊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之加班費（下稱延時加班

費）合計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

（下稱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8萬4023元，合計11

萬5919元（下合稱系爭加班費）。又伊自109年4月24日起至

同年1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

0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

日、1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特

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情。爰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求為命：㈠陽明管委會自111

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2

萬5250元，暨自各期應給付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㈡陽

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

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㈢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3萬2318

元，及加計自111年1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

屬部分，不予贅述）。

二、陽明管委會則以：廖振倫多次於工作時間查看手機或平板電

腦，疏於注意伊所屬陽明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人員及

車輛出入，使系爭社區安全出現漏洞，已違反安全警衛員工

作職責（下稱系爭職責規定）第1點及第13點規定，屢經勸

導均未改善，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伊於111年10月31日

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

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伊係於廖振倫

於111年11月22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前已為預告終止系爭勞

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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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非無效；廖振倫自111年12月1日起，

並未向伊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則廖振倫請求伊自111年1

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

為無理由。其次，廖振倫於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扣除用餐

時間30分鐘，加計每日提早上班15分鐘，是廖振倫每日工作

時間僅7小時又45分鐘；又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

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

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

表〉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退步而言，伊給付廖振倫處

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給付，應已

包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

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

費，亦為無理。又伊係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

休工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

倫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命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

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

本息，並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

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及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即特休未

休工資）本息，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廖振倫就原審判決

駁回其請求系爭加班費11萬5919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並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廖振倫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陽明管委會應再給付廖振倫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陽明管委會答辯

聲明：廖振倫之上訴駁回。陽明管委會則就原審判決上開敗

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陽明管委會⒈自

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

0元各本息；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⒊給付1萬6399元本息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廖振倫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廖振倫則答辯聲明：陽明管委會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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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原審卷㈡第63

至6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

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

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

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有卷附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僱

用人員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勞工名卡、工

資清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9頁、第437至513頁）。

　㈡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依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有卷附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31至333頁）。

　㈢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嗣兩造先後於同年12月6日、14日進行調解，因雙方歧見過

大，無法達成共識等原因而調解不成立。有卷附新北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15至216頁）。

五、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㈠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

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

金，有無理由？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

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有無理由？茲就

兩造之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

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

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廖振倫請求陽明

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

薪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

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

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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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

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

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

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㈠），依廖振倫於當日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

第9條第2款規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甲

方（即陽明管委會）之工作規則或人事管理規定及有關法規

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其次，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

員，負責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如有陌生人來訪，要詢問來

意及登記，且因車輛進出共用一車道，故車輛進出要注意雙

向來等乙節，業據證人即當時擔任陽明管委會總幹事陳賜龍

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細繹系爭職責規定全

文，乃係規範管理員之工作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23頁），

且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第13條分別規定：「一、聽從幹事

指揮，負責監視大樓內、外動態與巡邏(接班前，值勤時)，

以確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並勸導排放

整齊」、「十三、注意車道入口，隨時了解掌握車輛進出或

不明車輛及停車狀況……」，核與證人陳賜龍所證廖振倫之

工作內容大致相符，系爭職責規定自屬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

條第2款規定之工作規則。又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

於陽明管委會，對於其工作內容當無不知之理，自應遵守系

爭職責規定，並依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規定聽從總幹事之指

揮（見原審卷㈠第323頁），始符其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

務。

　⒊次查，觀諸陳賜龍出具之聲明書記載：「本人總幹事陳賜龍

依照111年7月8日（星期五）第29屆管理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

議的決議，確實於隔週111年7月14日（星期四）日管理員廖

員（即廖振倫）值中班時（14:00-22:00）約於16時當面口

頭告知勸導廖振倫值班時勿低頭滑手機，要確實指揮管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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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進出，以維護社區安全」（下稱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㈠

第285頁）。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聲明書是

伊出具；廖振倫於111年2月間因病請假，並於同年4月1日回

來上班，惟其在上班期間，有滑手機或看其他資料情形，陽

明管委會於111年7月8日有召開委員會提案處理，伊於同年

月14日將陽明管委會決議告知廖振倫，請其改善工作狀況；

其後，時任陽明管委會主委王欉琪曾分別於111年8月間、9

月19日下午、10月19日上午，3次當面要求廖振倫改善工作

狀況，伊於111年9月19日下午、同年10月19日上午那2次有

在場聽聞上情，廖振倫僅說知道，但在上班時仍有滑手機之

情形（見本院卷第177至178頁）。又細繹陽明管委會主委於

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1分傳送Line簡訊予廖振倫，謂：

「住戶常反映你上班均低頭看手機，完全未注意人車進出，

委員會議亦有提到，已多次口頭告知你要改進。經長期觀察

你並未改進，請你務必盡到工作職責」，廖振倫則於同日上

午11時34分回覆稱：「瞭解」，有卷附上開Line簡訊可稽

（見原審卷㈠第535頁）。依上，廖振倫依序於111年7月14

日、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111年10月19日，業經陳

賜龍、王欉琪各以口頭或Line簡訊告誡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

機乙節，堪以認定。

　⒋又查，陳賜龍、王欉琪先後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

111年9月19日已告誡廖振倫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業如前

述；然廖振倫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8時2分、8時13分、8時1

5分、8時37分、8時41分、9時33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

有卷附111年10月18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289至29

9頁），難認廖振倫已盡其履行監視大樓內、外動態，以確

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之勞務給付義務。

其後，王欉琪於111年10月19日再以口頭及Line簡訊告誡廖

振倫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廖振倫甫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

1時34日以Line簡訊回覆王欉琪稱「瞭解」，業如前述，仍

於同日上午11時44分、11時46分、11時50分、12時44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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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48分、12時52分、下午1時24分、1時28分、1時31分，及

於111年10月26日上午8時48分、8時51分、8時57分、8時59

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9日、同年月2

6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303至319頁）。則廖振倫

受僱擔任管理員，應隨時注意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

情形，以維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之安全，始符被上訴人

履行職務所應恪遵之義務。惟廖振倫就其於上班間查看手機

乙事，迭經勸導，無視系爭職責規定及陳賜龍、王欉琪之告

誡，仍於上班時間查看手機，而未於工作時間戳力從公，顯

有未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情事，則廖振倫上開所為，已

嚴重破壞兩造間之信賴關係及陽明管委會關於員工紀律、秩

序之維持，陽明管委會無從僅以減薪或調職等其他懲處方式

即獲改善可能，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期待陽明管委會採用

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維持兩造間僱傭關係。準此，陽

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第3次會議，決議於111年11

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於同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

知廖振倫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

執事項㈡），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廖

振倫主張：伊於任職期間，未曾發生過非屬社區車輛或人員

闖入系爭社區之情事，伊已善盡工作責任而無怠忽職守，縱

伊有查看手機，陽明管委會未以其他方式進行懲戒，逕自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難謂有

理。

　⒌廖振倫雖主張：伊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

爭議調解，惟陽明管委會仍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惟按勞資爭

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

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

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8條固有明文。查，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

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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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廖振倫復不爭執其於111年10

月31日收受上開Line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137頁），可見

陽明管委會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

0月31日到達廖振倫而發生效力。而廖振倫在陽明管委會於1

11年10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後，始於111年11月22日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

可見陽明管委會並非於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為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之意思表示。故廖振倫主張陽明管委會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即為無理。

　⒍綜上，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

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

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則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準此，廖振倫依系

爭勞動契約，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

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2萬5250元，及按月提繳勞退金1

515元，為無理由。

　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

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

計13萬2318元，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

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

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

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

予特別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於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

所定之特別休假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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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前段、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7條第1

項、第38條第1項、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勞動法上

之工作時間，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命令下，從事業務或提供

勞務之時間。如勞工分段提供勞務，就各段提供勞務間之未

實際提供勞務時間，是否應計入工作時間給付工資，應視勞

工是否處於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以勞雇之利益衡

平為依歸，斟酌各該勞動契約之種類、內容及性質，盱衡經

濟社會狀況、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而定（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

由：

　⑴經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乙節，業據系

爭勞動契約書第貳條第一款約定明確（見原審卷㈠第59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次，

依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廖振倫擔任管理員，其工

作之管理員室面對馬路的右側是系爭社區大門，左側是車

道；管理員之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4小時要休息30分鐘，可

以吃飯，但還是要在管理員室用餐，如有人車出入需要管理

員之情形，仍要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81頁），

可知廖振倫每日工作8小時中，雖有30分鐘之用餐時間，然

仍要在管理員室用餐，且要隨時注意及處理系爭社區人員出

入及車輛進出，足見廖振倫於用餐時間仍受陽明管委會之指

揮監督，活動自由亦受拘束，須保持隨時待命準備提供勞務

之狀態，仍屬工作時間，是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日工

作時間8小時，不應扣除用餐時間之30分鐘。陽明管委會辯

稱：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應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云云，即為

無理。至於陽明管委會援引本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99號判

決所示之案例事實，乃該案勞工於待命時間可自行運用，甚

至他處兼職，自難計入其每日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57

頁），核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陽明管委會有利

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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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次查，廖振倫主張其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

鐘以辦理工作交接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50頁），加計每日提早上班之15分鐘，則廖振倫每日工

作時間為8小時又15分鐘。是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

請求陽明管委會就其逾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延長工作時間1

5分鐘部分給付加班費，即屬有據。又廖振倫依其自108年10

月24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共69日，每月各領取薪資6240

元、2萬3400元、2萬3400元，合計5萬3040元，計算每小時

工資為96元（計算式：5萬3040元÷69日÷8小時=96元）；109

年、110年、111年之每月薪資各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

2萬525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分別為99元（計算式：2萬3800

元÷30日÷8小時=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0元

（計算式：2萬4000元÷30日÷8小時=100元）、105元（計算

式：2萬5250元÷30日÷8小時=105元）；而廖振倫自108年10

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平日、國定假日、例假日之

工作日數各為45日、239日、236日、205日；休息日之工作

日數各為7日、36日、38日、31日，依此計算延長工時工資

合計為3萬1896元乙節（見原審卷㈠第31至35頁），業與其

提出之薪資袋、勤務分配表相合（見原審卷㈠第61至209

頁），且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主張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3

萬1896元乙節並未爭執，堪認廖振倫此部分主張為可採。準

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

有理由。

　⒊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

3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廖振倫主張其於任職期間，因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

作，其得請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為8萬4023元

（計算式如附表2）乙節，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150至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

資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

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附表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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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然查，

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

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

元、2萬5250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可見兩造並非約

定以基本工資計算每月薪資。又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約

定：「工作時間：每日工作8小時，依勤務表每週編排42小

時」、第9條第2款約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

遵照……有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遍觀系

爭勞動契約書全文，並無關於廖振倫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

作之加倍工資之約定，徵以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7條、

第39條業已規定勞工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者，雇主應加

倍給付工資，業如前述，可見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月

2萬3400元至2月5250元不等之薪資，乃廖振倫於正常工作時

間內所得之報酬，並不包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在內。

是則陽明管委會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超逾以基

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達15萬6099元，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

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⑵陽明管委會又辯稱：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

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給付，應已包

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

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為

無理由云云。惟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系爭獎金包括廖振倫

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

說，且系爭獎金乃陽明管委會給予廖振倫之獎勵，屬於恩惠

性給與，性質上非屬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之對

價，則陽明管委會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

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應

屬有理。

　⒋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為有

理由：

　　經查，廖振倫主張其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

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

日特別休假未休，其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

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陽明管

委會雖辯稱：伊業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

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得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

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惟查，陽明管委會就

兩造約定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乙節，並未舉證

以實其說，陽明管委會徒以兩造並未約定陽明管委會應每年

發給年終獎金為由，逕認其業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云云，自無可採。又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發給

廖振倫之員工資遣預告通知書「特休剩餘天數折算金額」列

記載：「任職滿3年特休14日，已請休完畢」（見原審卷㈠

第575-1頁），乃係指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自111年10月24日

起任職滿3年應給予之特別休假14日，業經廖振倫請休完

畢，陽明管委會據此辯稱：廖振倫自109年4月24日起至111

年10月23日止之特別休假業已休畢云云，亦無可取。準此，

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亦屬

有理。

　⒌綜上所述，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

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

6399元，合計13萬2318元（計算式：3萬1896元+8萬4023元+

1萬6399元=13萬2318元），應屬有理。則扣除原審已判決陽

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部分，廖振倫請求陽

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計算式：13萬2318元-1萬6399

元=11萬5919元），洵屬有據。

六、從而，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

會再給付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此為陽明管委會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

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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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及提繳勞退金1515元部

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廖

振倫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合。廖振倫提起上訴，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陽明管委會給付逾1萬63

99元本息部分（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

之判決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陽明管委會就此

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原審就陽明

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本息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

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陽明

管委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院所命陽明

管委會給付之金額未逾150萬元，陽明管委會不得上訴第三

審，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即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廖振倫之上訴為有理由；陽明管委會之上訴為一

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

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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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廖振倫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世珍  
訴訟代理人  楊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㈠駁回廖振倫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㈡命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給付逾新臺幣壹萬陸仟參佰玖拾玖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再給付廖振倫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玖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開廢棄㈡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廖振倫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陽明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常傳楷，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王世珍，茲據王世珍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廖振倫（下逕稱姓名）於原審以陽明管委會為被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民國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新臺幣（下同）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廖振倫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系爭勞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28萬260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見原審卷㈠第9至10頁）。嗣原審判決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見本院卷第7頁）。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1萬5919元本息之訴部分、陽明管委會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廖振倫就原判決駁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5萬291元〈計算式：28萬2609元-1萬6399元-11萬5919元=15萬291元〉本息部分，未據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嗣廖振倫於本院撤回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經陽明管委會同意（見本院卷第150頁）。又廖振倫就上開起訴聲明第㈡項、第㈢項請求陽明管委會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之末日，減縮為至113年2月29日止（見本院卷第150頁、第175頁）；陽明管委會則撤回關於原判決命其為廖振倫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52頁），核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故上開經撤回、減縮及未據廖振倫提起上訴部分，均脫離訴訟繫屬，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廖振倫於原審主張其每日工作為8小時，並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而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㈠第29至3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就陽明管委會抗辯廖振倫之工作時間內有用餐時間30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㈡第65頁），陳述該30分鐘用餐時間係屬待命之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43頁），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陽明管委會雖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57頁），惟廖振倫提出上開攻擊防禦方法，乃係對於陽明管委會在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廖振倫主張：伊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伊於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且未因工作時查看手機而怠忽職守，陽明管委會竟以伊工作期間查看手機、不注意人車出入為由，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自非合法。伊於111年11月22日（廖振倫誤述為111年11月21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陽明管委會仍於兩造間勞資爭議調解期間，於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亦為無效。嗣兩造於113年2月29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伊薪資2萬5250元及為伊提繳勞退金1515元。其次，伊於任職期間，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理工作交接，且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出勤工作，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之加班費（下稱延時加班費）合計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下稱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8萬4023元，合計11萬5919元（下合稱系爭加班費）。又伊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情。爰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求為命：㈠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2萬5250元，暨自各期應給付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㈡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㈢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3萬2318元，及加計自111年1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部分，不予贅述）。
二、陽明管委會則以：廖振倫多次於工作時間查看手機或平板電腦，疏於注意伊所屬陽明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使系爭社區安全出現漏洞，已違反安全警衛員工作職責（下稱系爭職責規定）第1點及第13點規定，屢經勸導均未改善，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伊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伊係於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前已為預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非無效；廖振倫自111年12月1日起，並未向伊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則廖振倫請求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其次，廖振倫於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加計每日提早上班15分鐘，是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僅7小時又45分鐘；又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退步而言，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給付，應已包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亦為無理。又伊係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命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並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及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即特休未休工資）本息，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請求系爭加班費11萬5919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廖振倫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陽明管委會應再給付廖振倫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陽明管委會答辯聲明：廖振倫之上訴駁回。陽明管委會則就原審判決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陽明管委會⒈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⒊給付1萬6399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廖振倫則答辯聲明：陽明管委會之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原審卷㈡第63至6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有卷附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人員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勞工名卡、工資清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9頁、第437至513頁）。
　㈡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卷附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31至333頁）。
　㈢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兩造先後於同年12月6日、14日進行調解，因雙方歧見過大，無法達成共識等原因而調解不成立。有卷附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15至216頁）。
五、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㈠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有無理由？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有無理由？茲就兩造之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依廖振倫於當日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條第2款規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甲方（即陽明管委會）之工作規則或人事管理規定及有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其次，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員，負責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如有陌生人來訪，要詢問來意及登記，且因車輛進出共用一車道，故車輛進出要注意雙向來等乙節，業據證人即當時擔任陽明管委會總幹事陳賜龍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細繹系爭職責規定全文，乃係規範管理員之工作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23頁），且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第13條分別規定：「一、聽從幹事指揮，負責監視大樓內、外動態與巡邏(接班前，值勤時)，以確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並勸導排放整齊」、「十三、注意車道入口，隨時了解掌握車輛進出或不明車輛及停車狀況……」，核與證人陳賜龍所證廖振倫之工作內容大致相符，系爭職責規定自屬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條第2款規定之工作規則。又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對於其工作內容當無不知之理，自應遵守系爭職責規定，並依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規定聽從總幹事之指揮（見原審卷㈠第323頁），始符其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⒊次查，觀諸陳賜龍出具之聲明書記載：「本人總幹事陳賜龍依照111年7月8日（星期五）第29屆管理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議的決議，確實於隔週111年7月14日（星期四）日管理員廖員（即廖振倫）值中班時（14:00-22:00）約於16時當面口頭告知勸導廖振倫值班時勿低頭滑手機，要確實指揮管制人車進出，以維護社區安全」（下稱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㈠第285頁）。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聲明書是伊出具；廖振倫於111年2月間因病請假，並於同年4月1日回來上班，惟其在上班期間，有滑手機或看其他資料情形，陽明管委會於111年7月8日有召開委員會提案處理，伊於同年月14日將陽明管委會決議告知廖振倫，請其改善工作狀況；其後，時任陽明管委會主委王欉琪曾分別於111年8月間、9月19日下午、10月19日上午，3次當面要求廖振倫改善工作狀況，伊於111年9月19日下午、同年10月19日上午那2次有在場聽聞上情，廖振倫僅說知道，但在上班時仍有滑手機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77至178頁）。又細繹陽明管委會主委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1分傳送Line簡訊予廖振倫，謂：「住戶常反映你上班均低頭看手機，完全未注意人車進出，委員會議亦有提到，已多次口頭告知你要改進。經長期觀察你並未改進，請你務必盡到工作職責」，廖振倫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回覆稱：「瞭解」，有卷附上開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35頁）。依上，廖振倫依序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111年10月19日，業經陳賜龍、王欉琪各以口頭或Line簡訊告誡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乙節，堪以認定。
　⒋又查，陳賜龍、王欉琪先後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已告誡廖振倫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業如前述；然廖振倫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8時2分、8時13分、8時15分、8時37分、8時41分、9時33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8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289至299頁），難認廖振倫已盡其履行監視大樓內、外動態，以確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之勞務給付義務。其後，王欉琪於111年10月19日再以口頭及Line簡訊告誡廖振倫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廖振倫甫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4日以Line簡訊回覆王欉琪稱「瞭解」，業如前述，仍於同日上午11時44分、11時46分、11時50分、12時44分、12時48分、12時52分、下午1時24分、1時28分、1時31分，及於111年10月26日上午8時48分、8時51分、8時57分、8時59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9日、同年月26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303至319頁）。則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員，應隨時注意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情形，以維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之安全，始符被上訴人履行職務所應恪遵之義務。惟廖振倫就其於上班間查看手機乙事，迭經勸導，無視系爭職責規定及陳賜龍、王欉琪之告誡，仍於上班時間查看手機，而未於工作時間戳力從公，顯有未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情事，則廖振倫上開所為，已嚴重破壞兩造間之信賴關係及陽明管委會關於員工紀律、秩序之維持，陽明管委會無從僅以減薪或調職等其他懲處方式即獲改善可能，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期待陽明管委會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維持兩造間僱傭關係。準此，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第3次會議，決議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於同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廖振倫主張：伊於任職期間，未曾發生過非屬社區車輛或人員闖入系爭社區之情事，伊已善盡工作責任而無怠忽職守，縱伊有查看手機，陽明管委會未以其他方式進行懲戒，逕自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難謂有理。
　⒌廖振倫雖主張：伊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陽明管委會仍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惟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固有明文。查，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廖振倫復不爭執其於111年10月31日收受上開Line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137頁），可見陽明管委會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0月31日到達廖振倫而發生效力。而廖振倫在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後，始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陽明管委會並非於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故廖振倫主張陽明管委會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即為無理。
　⒍綜上，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準此，廖振倫依系爭勞動契約，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2萬5250元，及按月提繳勞退金1515元，為無理由。
　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計13萬2318元，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特別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於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勞動法上之工作時間，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命令下，從事業務或提供勞務之時間。如勞工分段提供勞務，就各段提供勞務間之未實際提供勞務時間，是否應計入工作時間給付工資，應視勞工是否處於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以勞雇之利益衡平為依歸，斟酌各該勞動契約之種類、內容及性質，盱衡經濟社會狀況、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而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乙節，業據系爭勞動契約書第貳條第一款約定明確（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次，依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廖振倫擔任管理員，其工作之管理員室面對馬路的右側是系爭社區大門，左側是車道；管理員之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4小時要休息30分鐘，可以吃飯，但還是要在管理員室用餐，如有人車出入需要管理員之情形，仍要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81頁），可知廖振倫每日工作8小時中，雖有30分鐘之用餐時間，然仍要在管理員室用餐，且要隨時注意及處理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足見廖振倫於用餐時間仍受陽明管委會之指揮監督，活動自由亦受拘束，須保持隨時待命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仍屬工作時間，是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不應扣除用餐時間之30分鐘。陽明管委會辯稱：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應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云云，即為無理。至於陽明管委會援引本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99號判決所示之案例事實，乃該案勞工於待命時間可自行運用，甚至他處兼職，自難計入其每日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陽明管委會有利之認定。
　⑵次查，廖振倫主張其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理工作交接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0頁），加計每日提早上班之15分鐘，則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又15分鐘。是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會就其逾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部分給付加班費，即屬有據。又廖振倫依其自108年10月24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共69日，每月各領取薪資6240元、2萬3400元、2萬3400元，合計5萬304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為96元（計算式：5萬3040元÷69日÷8小時=96元）；109年、110年、111年之每月薪資各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分別為99元（計算式：2萬3800元÷30日÷8小時=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0元（計算式：2萬4000元÷30日÷8小時=100元）、105元（計算式：2萬5250元÷30日÷8小時=105元）；而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平日、國定假日、例假日之工作日數各為45日、239日、236日、205日；休息日之工作日數各為7日、36日、38日、31日，依此計算延長工時工資合計為3萬1896元乙節（見原審卷㈠第31至35頁），業與其提出之薪資袋、勤務分配表相合（見原審卷㈠第61至209頁），且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主張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3萬1896元乙節並未爭執，堪認廖振倫此部分主張為可採。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⒊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廖振倫主張其於任職期間，因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其得請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為8萬4023元（計算式如附表2）乙節，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0至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附表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然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可見兩造並非約定以基本工資計算每月薪資。又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約定：「工作時間：每日工作8小時，依勤務表每週編排42小時」、第9條第2款約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有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遍觀系爭勞動契約書全文，並無關於廖振倫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之約定，徵以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7條、第39條業已規定勞工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者，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業如前述，可見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月2萬3400元至2月5250元不等之薪資，乃廖振倫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並不包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在內。是則陽明管委會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超逾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達15萬6099元，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⑵陽明管委會又辯稱：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給付，應已包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為無理由云云。惟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系爭獎金包括廖振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系爭獎金乃陽明管委會給予廖振倫之獎勵，屬於恩惠性給與，性質上非屬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之對價，則陽明管委會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應屬有理。
　⒋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為有理由：
　　經查，廖振倫主張其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其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業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得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惟查，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陽明管委會徒以兩造並未約定陽明管委會應每年發給年終獎金為由，逕認其業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自無可採。又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發給廖振倫之員工資遣預告通知書「特休剩餘天數折算金額」列記載：「任職滿3年特休14日，已請休完畢」（見原審卷㈠第575-1頁），乃係指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自111年10月24日起任職滿3年應給予之特別休假14日，業經廖振倫請休完畢，陽明管委會據此辯稱：廖振倫自109年4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之特別休假業已休畢云云，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亦屬有理。
　⒌綜上所述，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計13萬2318元（計算式：3萬1896元+8萬4023元+1萬6399元=13萬2318元），應屬有理。則扣除原審已判決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部分，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計算式：13萬2318元-1萬6399元=11萬5919元），洵屬有據。
六、從而，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此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及提繳勞退金1515元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廖振倫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合。廖振倫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陽明管委會給付逾1萬6399元本息部分（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陽明管委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原審就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本息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陽明管委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院所命陽明管委會給付之金額未逾150萬元，陽明管委會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即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廖振倫之上訴為有理由；陽明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廖振倫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世珍  
訴訟代理人  楊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1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3號第一審判
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㈠駁回廖振倫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㈡命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給付逾新臺幣壹萬陸仟參佰玖拾玖元
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再給付廖振倫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玖佰壹
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開廢棄㈡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廖振倫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陽明管委會）之法定代理
    人原為常傳楷，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王世珍，茲據王世珍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7頁），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
    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
    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
    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廖振倫（下逕稱姓
    名）於原審以陽明管委會為被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民國111年12月1日起至廖
    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新臺幣（下
    同）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
    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廖振倫在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系爭勞退專戶）。㈣
    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28萬260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
    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見原審卷㈠第9至10頁）
    。嗣原審判決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
    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
    付廖振倫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
    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
    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及自111年1
    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
    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並駁回廖振倫
    其餘之訴（見本院卷第7頁）。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請
    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1萬5919元本息之訴部分、陽明管委會就
    原審判決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廖振倫就原判決駁回其
    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5萬291元〈計算式：28萬2609元-1萬63
    99元-11萬5919元=15萬291元〉本息部分，未據提起上訴；見
    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嗣廖振倫於本院撤回請求確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經陽明管委會同意（見本院卷第15
    0頁）。又廖振倫就上開起訴聲明第㈡項、第㈢項請求陽明管
    委會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之末日，減縮為至113
    年2月29日止（見本院卷第150頁、第175頁）；陽明管委會
    則撤回關於原判決命其為廖振倫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
    金）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52頁），
    核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故
    上開經撤回、減縮及未據廖振倫提起上訴部分，均脫離訴訟
    繫屬，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廖振倫於原審主
    張其每日工作為8小時，並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而延長工作
    時間15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㈠第29至35頁），並於本院審理
    中，就陽明管委會抗辯廖振倫之工作時間內有用餐時間30分
    鐘等語（見原審卷㈡第65頁），陳述該30分鐘用餐時間係屬
    待命之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43頁），核屬新攻擊防禦方
    法之提出。陽明管委會雖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57頁），惟
    廖振倫提出上開攻擊防禦方法，乃係對於陽明管委會在第一
    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
    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廖振倫主張：伊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
    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
    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
    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伊
    於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且未因工作時查看手機
    而怠忽職守，陽明管委會竟以伊工作期間查看手機、不注意
    人車出入為由，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伊，依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
    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自非合
    法。伊於111年11月22日（廖振倫誤述為111年11月21日）向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
    關係，陽明管委會仍於兩造間勞資爭議調解期間，於同年月
    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
    亦為無效。嗣兩造於113年2月29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則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給付伊薪資2萬5250元及為伊提繳勞退金1515元。其次，伊
    於任職期間，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
    理工作交接，且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出勤工作，陽明管委
    會應給付伊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之加班費（下稱延時加班費
    ）合計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下
    稱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8萬4023元，合計11萬591
    9元（下合稱系爭加班費）。又伊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
    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
    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
    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特休未
    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情。爰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勞基
    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求為命：㈠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
    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2萬5250
    元，暨自各期應給付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㈡陽明管委
    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
    系爭勞退專戶。㈢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3萬2318元，及
    加計自111年1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部分
    ，不予贅述）。
二、陽明管委會則以：廖振倫多次於工作時間查看手機或平板電
    腦，疏於注意伊所屬陽明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人員及
    車輛出入，使系爭社區安全出現漏洞，已違反安全警衛員工
    作職責（下稱系爭職責規定）第1點及第13點規定，屢經勸
    導均未改善，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伊於111年10月31日
    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
    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伊係於廖振倫
    於111年11月22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前已為預告終止系爭勞
    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
    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非無效；廖振倫自111年12月1日起，
    並未向伊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則廖振倫請求伊自111年1
    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
    為無理由。其次，廖振倫於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扣除用餐
    時間30分鐘，加計每日提早上班15分鐘，是廖振倫每日工作
    時間僅7小時又45分鐘；又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
    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
    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
    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退步而言，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
    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給付，應已包括
    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日
    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亦
    為無理。又伊係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資
    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不得
    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命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
    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
    本息，並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
    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及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即特休未
    休工資）本息，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廖振倫就原審判決
    駁回其請求系爭加班費11萬5919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並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廖振倫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陽
    明管委會應再給付廖振倫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陽明管委會答辯聲
    明：廖振倫之上訴駁回。陽明管委會則就原審判決上開敗訴
    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陽明管委會⒈自111
    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
    各本息；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
    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⒊給付1萬6399元本息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廖振倫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廖振倫則答辯聲明：陽明管委會之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原審卷㈡第63至
    6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員，
    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
    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
    0元，每日工作8小時，有卷附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人員
    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勞工名卡、工資清冊
    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9頁、第437至513頁）。
　㈡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依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有卷附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31至333頁）。
　㈢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
    兩造先後於同年12月6日、14日進行調解，因雙方歧見過大
    ，無法達成共識等原因而調解不成立。有卷附新北市政府勞
    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15至216頁）。
五、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㈠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
    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
    ，有無理由？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休
    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有無理由？茲就兩
    造之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
    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
    ，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廖振倫請求陽明管
    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
    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
    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
    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
    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
    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
    ，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
    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
    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見兩造
    不爭執事項㈠），依廖振倫於當日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
    條第2款規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甲方（
    即陽明管委會）之工作規則或人事管理規定及有關法規辦理
    」（見原審卷㈠第59頁）。其次，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員，
    負責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如有陌生人來訪，要詢問來意及
    登記，且因車輛進出共用一車道，故車輛進出要注意雙向來
    等乙節，業據證人即當時擔任陽明管委會總幹事陳賜龍證述
    明確（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細繹系爭職責規定全文，
    乃係規範管理員之工作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23頁），且系爭
    職責規定第1條、第13條分別規定：「一、聽從幹事指揮，
    負責監視大樓內、外動態與巡邏(接班前，值勤時)，以確保
    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並勸導排放整齊」
    、「十三、注意車道入口，隨時了解掌握車輛進出或不明車
    輛及停車狀況……」，核與證人陳賜龍所證廖振倫之工作內容
    大致相符，系爭職責規定自屬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條第2款規
    定之工作規則。又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
    委會，對於其工作內容當無不知之理，自應遵守系爭職責規
    定，並依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規定聽從總幹事之指揮（見原
    審卷㈠第323頁），始符其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⒊次查，觀諸陳賜龍出具之聲明書記載：「本人總幹事陳賜龍
    依照111年7月8日（星期五）第29屆管理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
    議的決議，確實於隔週111年7月14日（星期四）日管理員廖
    員（即廖振倫）值中班時（14:00-22:00）約於16時當面口
    頭告知勸導廖振倫值班時勿低頭滑手機，要確實指揮管制人
    車進出，以維護社區安全」（下稱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㈠
    第285頁）。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聲明書是
    伊出具；廖振倫於111年2月間因病請假，並於同年4月1日回
    來上班，惟其在上班期間，有滑手機或看其他資料情形，陽
    明管委會於111年7月8日有召開委員會提案處理，伊於同年
    月14日將陽明管委會決議告知廖振倫，請其改善工作狀況；
    其後，時任陽明管委會主委王欉琪曾分別於111年8月間、9
    月19日下午、10月19日上午，3次當面要求廖振倫改善工作
    狀況，伊於111年9月19日下午、同年10月19日上午那2次有
    在場聽聞上情，廖振倫僅說知道，但在上班時仍有滑手機之
    情形（見本院卷第177至178頁）。又細繹陽明管委會主委於
    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1分傳送Line簡訊予廖振倫，謂：
    「住戶常反映你上班均低頭看手機，完全未注意人車進出，
    委員會議亦有提到，已多次口頭告知你要改進。經長期觀察
    你並未改進，請你務必盡到工作職責」，廖振倫則於同日上
    午11時34分回覆稱：「瞭解」，有卷附上開Line簡訊可稽（
    見原審卷㈠第535頁）。依上，廖振倫依序於111年7月14日、
    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111年10月19日，業經陳賜龍
    、王欉琪各以口頭或Line簡訊告誡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乙
    節，堪以認定。
　⒋又查，陳賜龍、王欉琪先後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1
    11年9月19日已告誡廖振倫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業如前
    述；然廖振倫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8時2分、8時13分、8時1
    5分、8時37分、8時41分、9時33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
    有卷附111年10月18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289至299
    頁），難認廖振倫已盡其履行監視大樓內、外動態，以確保
    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之勞務給付義務。其
    後，王欉琪於111年10月19日再以口頭及Line簡訊告誡廖振
    倫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廖振倫甫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1
    時34日以Line簡訊回覆王欉琪稱「瞭解」，業如前述，仍於
    同日上午11時44分、11時46分、11時50分、12時44分、12時
    48分、12時52分、下午1時24分、1時28分、1時31分，及於1
    11年10月26日上午8時48分、8時51分、8時57分、8時59分，
    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9日、同年月26日
    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303至319頁）。則廖振倫受僱
    擔任管理員，應隨時注意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情形
    ，以維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之安全，始符被上訴人履行
    職務所應恪遵之義務。惟廖振倫就其於上班間查看手機乙事
    ，迭經勸導，無視系爭職責規定及陳賜龍、王欉琪之告誡，
    仍於上班時間查看手機，而未於工作時間戳力從公，顯有未
    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情事，則廖振倫上開所為，已嚴重
    破壞兩造間之信賴關係及陽明管委會關於員工紀律、秩序之
    維持，陽明管委會無從僅以減薪或調職等其他懲處方式即獲
    改善可能，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期待陽明管委會採用解僱
    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維持兩造間僱傭關係。準此，陽明管
    委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第3次會議，決議於111年11月30
    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於同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
    振倫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事
    項㈡），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廖振倫
    主張：伊於任職期間，未曾發生過非屬社區車輛或人員闖入
    系爭社區之情事，伊已善盡工作責任而無怠忽職守，縱伊有
    查看手機，陽明管委會未以其他方式進行懲戒，逕自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難謂有理。
　⒌廖振倫雖主張：伊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惟陽明管委會仍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惟按勞資爭議
    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
    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
    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8條固有明文。查，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
    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廖振倫復不爭執其於111年10月31
    日收受上開Line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137頁），可見陽明
    管委會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0月3
    1日到達廖振倫而發生效力。而廖振倫在陽明管委會於111年
    10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後，始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
    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
    陽明管委會並非於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故廖振倫主張陽明管委會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
    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即為無理。
　⒍綜上，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
    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
    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則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準此，廖振倫依系
    爭勞動契約，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
    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2萬5250元，及按月提繳勞退金1
    515元，為無理由。
　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及
    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計
    13萬2318元，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
    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
    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
    、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
    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
    特別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於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7條第1項
    、第38條第1項、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勞動法上之
    工作時間，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命令下，從事業務或提供勞
    務之時間。如勞工分段提供勞務，就各段提供勞務間之未實
    際提供勞務時間，是否應計入工作時間給付工資，應視勞工
    是否處於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以勞雇之利益衡平
    為依歸，斟酌各該勞動契約之種類、內容及性質，盱衡經濟
    社會狀況、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而定（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
　⑴經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乙節，業據系爭
    勞動契約書第貳條第一款約定明確（見原審卷㈠第59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次，依證人
    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廖振倫擔任管理員，其工作之管
    理員室面對馬路的右側是系爭社區大門，左側是車道；管理
    員之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4小時要休息30分鐘，可以吃飯，
    但還是要在管理員室用餐，如有人車出入需要管理員之情形
    ，仍要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81頁），可知廖振
    倫每日工作8小時中，雖有30分鐘之用餐時間，然仍要在管
    理員室用餐，且要隨時注意及處理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
    進出，足見廖振倫於用餐時間仍受陽明管委會之指揮監督，
    活動自由亦受拘束，須保持隨時待命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
    仍屬工作時間，是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8
    小時，不應扣除用餐時間之30分鐘。陽明管委會辯稱：廖振
    倫每日工作時間應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云云，即為無理。至
    於陽明管委會援引本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99號判決所示之
    案例事實，乃該案勞工於待命時間可自行運用，甚至他處兼
    職，自難計入其每日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
    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陽明管委會有利之認定。
　⑵次查，廖振倫主張其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
    鐘以辦理工作交接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50頁），加計每日提早上班之15分鐘，則廖振倫每日工
    作時間為8小時又15分鐘。是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
    請求陽明管委會就其逾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延長工作時間1
    5分鐘部分給付加班費，即屬有據。又廖振倫依其自108年10
    月24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共69日，每月各領取薪資6240
    元、2萬3400元、2萬3400元，合計5萬3040元，計算每小時
    工資為96元（計算式：5萬3040元÷69日÷8小時=96元）；109
    年、110年、111年之每月薪資各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
    2萬525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分別為99元（計算式：2萬3800
    元÷30日÷8小時=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0元（
    計算式：2萬4000元÷30日÷8小時=100元）、105元（計算式
    ：2萬5250元÷30日÷8小時=105元）；而廖振倫自108年10月2
    4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平日、國定假日、例假日之工作
    日數各為45日、239日、236日、205日；休息日之工作日數
    各為7日、36日、38日、31日，依此計算延長工時工資合計
    為3萬1896元乙節（見原審卷㈠第31至35頁），業與其提出之
    薪資袋、勤務分配表相合（見原審卷㈠第61至209頁），且陽
    明管委會就廖振倫主張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3萬1896元乙
    節並未爭執，堪認廖振倫此部分主張為可採。準此，廖振倫
    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⒊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
    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廖振倫主張其於任職期間，因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
    作，其得請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為8萬4023元（
    計算式如附表2）乙節，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50至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
    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
    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附表3所示
    ），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然查，兩
    造約定廖振倫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
    、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
    、2萬5250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可見兩造並非約定以
    基本工資計算每月薪資。又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約定：「
    工作時間：每日工作8小時，依勤務表每週編排42小時」、
    第9條第2款約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有
    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遍觀系爭勞動契約
    書全文，並無關於廖振倫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
    資之約定，徵以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7條、第39條業已
    規定勞工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者，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
    ，業如前述，可見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月2萬3400元
    至2月5250元不等之薪資，乃廖振倫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
    之報酬，並不包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在內。是則陽明
    管委會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超逾以基本工資計
    算給付薪資達15萬6099元，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⑵陽明管委會又辯稱：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
    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給付，應已包
    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
    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為
    無理由云云。惟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系爭獎金包括廖振倫
    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
    說，且系爭獎金乃陽明管委會給予廖振倫之獎勵，屬於恩惠
    性給與，性質上非屬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之對
    價，則陽明管委會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
    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應
    屬有理。
　⒋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為有理
    由：
　　經查，廖振倫主張其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
    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
    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
    日特別休假未休，其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
    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陽明管
    委會雖辯稱：伊業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
    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得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
    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惟查，陽明管委會就
    兩造約定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乙節，並未舉證
    以實其說，陽明管委會徒以兩造並未約定陽明管委會應每年
    發給年終獎金為由，逕認其業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云云，自無可採。又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發給
    廖振倫之員工資遣預告通知書「特休剩餘天數折算金額」列
    記載：「任職滿3年特休14日，已請休完畢」（見原審卷㈠第
    575-1頁），乃係指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自111年10月24日起
    任職滿3年應給予之特別休假14日，業經廖振倫請休完畢，
    陽明管委會據此辯稱：廖振倫自109年4月24日起至111年10
    月23日止之特別休假業已休畢云云，亦無可取。準此，廖振
    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亦屬有理
    。
　⒌綜上所述，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
    、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
    99元，合計13萬2318元（計算式：3萬1896元+8萬4023元+1
    萬6399元=13萬2318元），應屬有理。則扣除原審已判決陽
    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部分，廖振倫請求陽
    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計算式：13萬2318元-1萬6399
    元=11萬5919元），洵屬有據。
六、從而，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
    會再給付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此為陽明管委會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
    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及提繳勞退金1515元部分）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廖振倫
    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合。廖振倫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陽明管委會給付逾1萬6399元
    本息部分（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判
    決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陽明管委會就此部分
    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原審就陽明管委
    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本息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
    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陽明管委
    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並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院所命陽明管委
    會給付之金額未逾150萬元，陽明管委會不得上訴第三審，
    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即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廖振倫之上訴為有理由；陽明管委會之上訴為一
    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
    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廖振倫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法扶律師)
上  訴  人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世珍  
訴訟代理人  楊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㈠駁回廖振倫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㈡命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給付逾新臺幣壹萬陸仟參佰玖拾玖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與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再給付廖振倫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玖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開廢棄㈡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廖振倫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陽明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常傳楷，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王世珍，茲據王世珍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廖振倫（下逕稱姓名）於原審以陽明管委會為被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民國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新臺幣（下同）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廖振倫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系爭勞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28萬260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見原審卷㈠第9至10頁）。嗣原審判決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暨自各該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廖振倫復職日止，按月為廖振倫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㈣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陽明管委會應為廖振倫提繳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見本院卷第7頁）。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1萬5919元本息之訴部分、陽明管委會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廖振倫就原判決駁回其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15萬291元〈計算式：28萬2609元-1萬6399元-11萬5919元=15萬291元〉本息部分，未據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嗣廖振倫於本院撤回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經陽明管委會同意（見本院卷第150頁）。又廖振倫就上開起訴聲明第㈡項、第㈢項請求陽明管委會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之末日，減縮為至113年2月29日止（見本院卷第150頁、第175頁）；陽明管委會則撤回關於原判決命其為廖振倫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9411元至系爭勞退專戶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52頁），核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規定，應予准許。故上開經撤回、減縮及未據廖振倫提起上訴部分，均脫離訴訟繫屬，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廖振倫於原審主張其每日工作為8小時，並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而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㈠第29至3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就陽明管委會抗辯廖振倫之工作時間內有用餐時間30分鐘等語（見原審卷㈡第65頁），陳述該30分鐘用餐時間係屬待命之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43頁），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陽明管委會雖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57頁），惟廖振倫提出上開攻擊防禦方法，乃係對於陽明管委會在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廖振倫主張：伊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伊於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且未因工作時查看手機而怠忽職守，陽明管委會竟以伊工作期間查看手機、不注意人車出入為由，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自非合法。伊於111年11月22日（廖振倫誤述為111年11月21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陽明管委會仍於兩造間勞資爭議調解期間，於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亦為無效。嗣兩造於113年2月29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陽明管委會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伊薪資2萬5250元及為伊提繳勞退金1515元。其次，伊於任職期間，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理工作交接，且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出勤工作，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之加班費（下稱延時加班費）合計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下稱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8萬4023元，合計11萬5919元（下合稱系爭加班費）。又伊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陽明管委會應給付伊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情。爰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求為命：㈠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2萬5250元，暨自各期應給付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㈡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㈢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3萬2318元，及加計自111年12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部分，不予贅述）。
二、陽明管委會則以：廖振倫多次於工作時間查看手機或平板電腦，疏於注意伊所屬陽明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使系爭社區安全出現漏洞，已違反安全警衛員工作職責（下稱系爭職責規定）第1點及第13點規定，屢經勸導均未改善，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伊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伊係於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前已為預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非無效；廖振倫自111年12月1日起，並未向伊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則廖振倫請求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其次，廖振倫於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加計每日提早上班15分鐘，是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僅7小時又45分鐘；又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退步而言，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給付，應已包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亦為無理。又伊係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命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並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及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即特休未休工資）本息，並駁回廖振倫其餘之訴。廖振倫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請求系爭加班費11萬5919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廖振倫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陽明管委會應再給付廖振倫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陽明管委會答辯聲明：廖振倫之上訴駁回。陽明管委會則就原審判決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陽明管委會⒈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⒉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提繳1515元至系爭勞退專戶；⒊給付1萬6399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廖振倫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廖振倫則答辯聲明：陽明管委會之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原審卷㈡第63至6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擔任管理員，約定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每日工作8小時，有卷附陽明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人員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勞工名卡、工資清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9頁、第437至513頁）。
　㈡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卷附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331至333頁）。
　㈢廖振倫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兩造先後於同年12月6日、14日進行調解，因雙方歧見過大，無法達成共識等原因而調解不成立。有卷附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15至216頁）。
五、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㈠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有無理由？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有無理由？茲就兩造之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退金，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依廖振倫於當日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條第2款規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甲方（即陽明管委會）之工作規則或人事管理規定及有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其次，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員，負責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如有陌生人來訪，要詢問來意及登記，且因車輛進出共用一車道，故車輛進出要注意雙向來等乙節，業據證人即當時擔任陽明管委會總幹事陳賜龍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細繹系爭職責規定全文，乃係規範管理員之工作內容（見原審卷㈠第323頁），且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第13條分別規定：「一、聽從幹事指揮，負責監視大樓內、外動態與巡邏(接班前，值勤時)，以確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並勸導排放整齊」、「十三、注意車道入口，隨時了解掌握車輛進出或不明車輛及停車狀況……」，核與證人陳賜龍所證廖振倫之工作內容大致相符，系爭職責規定自屬系爭勞動契約書第9條第2款規定之工作規則。又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陽明管委會，對於其工作內容當無不知之理，自應遵守系爭職責規定，並依系爭職責規定第1條規定聽從總幹事之指揮（見原審卷㈠第323頁），始符其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
　⒊次查，觀諸陳賜龍出具之聲明書記載：「本人總幹事陳賜龍依照111年7月8日（星期五）第29屆管理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議的決議，確實於隔週111年7月14日（星期四）日管理員廖員（即廖振倫）值中班時（14:00-22:00）約於16時當面口頭告知勸導廖振倫值班時勿低頭滑手機，要確實指揮管制人車進出，以維護社區安全」（下稱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㈠第285頁）。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聲明書是伊出具；廖振倫於111年2月間因病請假，並於同年4月1日回來上班，惟其在上班期間，有滑手機或看其他資料情形，陽明管委會於111年7月8日有召開委員會提案處理，伊於同年月14日將陽明管委會決議告知廖振倫，請其改善工作狀況；其後，時任陽明管委會主委王欉琪曾分別於111年8月間、9月19日下午、10月19日上午，3次當面要求廖振倫改善工作狀況，伊於111年9月19日下午、同年10月19日上午那2次有在場聽聞上情，廖振倫僅說知道，但在上班時仍有滑手機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77至178頁）。又細繹陽明管委會主委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1分傳送Line簡訊予廖振倫，謂：「住戶常反映你上班均低頭看手機，完全未注意人車進出，委員會議亦有提到，已多次口頭告知你要改進。經長期觀察你並未改進，請你務必盡到工作職責」，廖振倫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回覆稱：「瞭解」，有卷附上開Line簡訊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35頁）。依上，廖振倫依序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111年10月19日，業經陳賜龍、王欉琪各以口頭或Line簡訊告誡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乙節，堪以認定。
　⒋又查，陳賜龍、王欉琪先後於111年7月14日、111年8月間、111年9月19日已告誡廖振倫於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業如前述；然廖振倫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8時2分、8時13分、8時15分、8時37分、8時41分、9時33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8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289至299頁），難認廖振倫已盡其履行監視大樓內、外動態，以確保大樓安全及注意大門，車道前車輛管制之勞務給付義務。其後，王欉琪於111年10月19日再以口頭及Line簡訊告誡廖振倫上班時間勿查看手機，廖振倫甫於111年10月19日上午11時34日以Line簡訊回覆王欉琪稱「瞭解」，業如前述，仍於同日上午11時44分、11時46分、11時50分、12時44分、12時48分、12時52分、下午1時24分、1時28分、1時31分，及於111年10月26日上午8時48分、8時51分、8時57分、8時59分，仍有查看手機之情形，有卷附111年10月19日、同年月26日監視畫面為憑（見原審卷㈠第303至319頁）。則廖振倫受僱擔任管理員，應隨時注意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情形，以維系爭社區人員及車輛出入之安全，始符被上訴人履行職務所應恪遵之義務。惟廖振倫就其於上班間查看手機乙事，迭經勸導，無視系爭職責規定及陳賜龍、王欉琪之告誡，仍於上班時間查看手機，而未於工作時間戳力從公，顯有未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情事，則廖振倫上開所為，已嚴重破壞兩造間之信賴關係及陽明管委會關於員工紀律、秩序之維持，陽明管委會無從僅以減薪或調職等其他懲處方式即獲改善可能，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期待陽明管委會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維持兩造間僱傭關係。準此，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第3次會議，決議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於同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屬合法。廖振倫主張：伊於任職期間，未曾發生過非屬社區車輛或人員闖入系爭社區之情事，伊已善盡工作責任而無怠忽職守，縱伊有查看手機，陽明管委會未以其他方式進行懲戒，逕自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難謂有理。
　⒌廖振倫雖主張：伊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陽明管委會仍於111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惟按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固有明文。查，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簡訊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廖振倫復不爭執其於111年10月31日收受上開Line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137頁），可見陽明管委會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0月31日到達廖振倫而發生效力。而廖振倫在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後，始於111年11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陽明管委會並非於勞資爭議調解期間，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故廖振倫主張陽明管委會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云云，即為無理。
　⒍綜上，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通知廖振倫預告於同年11月3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且未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準此，廖振倫依系爭勞動契約，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繼續給付薪資2萬5250元，及按月提繳勞退金1515元，為無理由。
　㈡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計13萬2318元，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特別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於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勞動法上之工作時間，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命令下，從事業務或提供勞務之時間。如勞工分段提供勞務，就各段提供勞務間之未實際提供勞務時間，是否應計入工作時間給付工資，應視勞工是否處於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以勞雇之利益衡平為依歸，斟酌各該勞動契約之種類、內容及性質，盱衡經濟社會狀況、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而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乙節，業據系爭勞動契約書第貳條第一款約定明確（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次，依證人陳賜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廖振倫擔任管理員，其工作之管理員室面對馬路的右側是系爭社區大門，左側是車道；管理員之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4小時要休息30分鐘，可以吃飯，但還是要在管理員室用餐，如有人車出入需要管理員之情形，仍要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81頁），可知廖振倫每日工作8小時中，雖有30分鐘之用餐時間，然仍要在管理員室用餐，且要隨時注意及處理系爭社區人員出入及車輛進出，足見廖振倫於用餐時間仍受陽明管委會之指揮監督，活動自由亦受拘束，須保持隨時待命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仍屬工作時間，是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不應扣除用餐時間之30分鐘。陽明管委會辯稱：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應扣除用餐時間30分鐘云云，即為無理。至於陽明管委會援引本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99號判決所示之案例事實，乃該案勞工於待命時間可自行運用，甚至他處兼職，自難計入其每日工作時間（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陽明管委會有利之認定。
　⑵次查，廖振倫主張其每日依陽明管委會之指示提早上班15分鐘以辦理工作交接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0頁），加計每日提早上班之15分鐘，則廖振倫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又15分鐘。是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會就其逾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之延長工作時間15分鐘部分給付加班費，即屬有據。又廖振倫依其自108年10月24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共69日，每月各領取薪資6240元、2萬3400元、2萬3400元，合計5萬304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為96元（計算式：5萬3040元÷69日÷8小時=96元）；109年、110年、111年之每月薪資各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計算每小時工資分別為99元（計算式：2萬3800元÷30日÷8小時=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0元（計算式：2萬4000元÷30日÷8小時=100元）、105元（計算式：2萬5250元÷30日÷8小時=105元）；而廖振倫自108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平日、國定假日、例假日之工作日數各為45日、239日、236日、205日；休息日之工作日數各為7日、36日、38日、31日，依此計算延長工時工資合計為3萬1896元乙節（見原審卷㈠第31至35頁），業與其提出之薪資袋、勤務分配表相合（見原審卷㈠第61至209頁），且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主張之延長工時工資數額為3萬1896元乙節並未爭執，堪認廖振倫此部分主張為可採。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為有理由。
　⒊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為有理由：
　⑴經查，廖振倫主張其於任職期間，因於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工作，其得請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為8萬4023元（計算式如附表2）乙節，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0至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扣除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後，已給付廖振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合計15萬6099元（計算式如附表3所示），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然查，兩造約定廖振倫每月薪資為2萬3400元，並依序於109年1月1日、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調整為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可見兩造並非約定以基本工資計算每月薪資。又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約定：「工作時間：每日工作8小時，依勤務表每週編排42小時」、第9條第2款約定：「……二、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遵照……有關法規辦理」（見原審卷㈠第59頁），且遍觀系爭勞動契約書全文，並無關於廖振倫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之加倍工資之約定，徵以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7條、第39條業已規定勞工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工作者，雇主應加倍給付工資，業如前述，可見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廖振倫每月2萬3400元至2月5250元不等之薪資，乃廖振倫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並不包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在內。是則陽明管委會辯稱：伊給付廖振倫之薪資總額，超逾以基本工資計算給付薪資達15萬6099元，並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⑵陽明管委會又辯稱：伊給付廖振倫處理外車之臨停獎金、三節獎金及勞動節金等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給付，應已包括廖振倫在正常工作時間外之逾時工資（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廖振倫請求伊給付系爭加班費為無理由云云。惟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系爭獎金包括廖振倫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系爭獎金乃陽明管委會給予廖振倫之獎勵，屬於恩惠性給與，性質上非屬延長工時、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之對價，則陽明管委會此部分抗辯，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應屬有理。
　⒋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為有理由：
　　經查，廖振倫主張其自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109年10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止、110年10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尚有特別休假各3日、7日、10日，合計20日特別休假未休，其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合計1萬6399元等語，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陽明管委會雖辯稱：伊業以年終獎金之名義給付廖振倫特休未休工資合計4萬7800元，超逾廖振倫得請求之1萬6399元，廖振倫不得再請求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惟查，陽明管委會就兩造約定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陽明管委會徒以兩造並未約定陽明管委會應每年發給年終獎金為由，逕認其業以年終獎金名義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云云，自無可採。又陽明管委會於111年10月31日發給廖振倫之員工資遣預告通知書「特休剩餘天數折算金額」列記載：「任職滿3年特休14日，已請休完畢」（見原審卷㈠第575-1頁），乃係指陽明管委會就廖振倫自111年10月24日起任職滿3年應給予之特別休假14日，業經廖振倫請休完畢，陽明管委會據此辯稱：廖振倫自109年4月24日起至111年10月23日止之特別休假業已休畢云云，亦無可取。準此，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亦屬有理。
　⒌綜上所述，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給付延時加班費3萬1896元、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8萬4023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合計13萬2318元（計算式：3萬1896元+8萬4023元+1萬6399元=13萬2318元），應屬有理。則扣除原審已判決陽明管委會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萬6399元部分，廖振倫請求陽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計算式：13萬2318元-1萬6399元=11萬5919元），洵屬有據。
六、從而，廖振倫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陽明管委會再給付11萬5919元，及自111年12月1日（此為陽明管委會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請求陽明管委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給付廖振倫2萬5250元各本息，及提繳勞退金1515元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廖振倫敗訴之判決，於法尚有未合。廖振倫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審就陽明管委會給付逾1萬6399元本息部分（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判決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陽明管委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原審就陽明管委會應給付廖振倫1萬6399元本息部分，為陽明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陽明管委會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院所命陽明管委會給付之金額未逾150萬元，陽明管委會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即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廖振倫之上訴為有理由；陽明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